
工业燃料油购销合同（铁路运输） 
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

供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需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供需双方友好协商，供方同意以火车运输方式在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

日至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期间为需方发运工业燃料油，具体条款如下： 

一、产品名称及数量 

工业燃料油         吨（以铁路实际发货结算单为准）。 

二、产品价格及运输费用 

双方商定火车装车价格为        元/吨（不含运杂费），运杂费由需方承担。 

三、结算方式 

银行汇票或汇兑（电汇、信汇）方式付款，先款后货。 

需方应于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前将全额货款划入供方银行账号；款到

后供方开始办理请车事宜。如果因为铁路部门原因造成火车不能发运，供方于         月

         日到银行办理货款退回业务，同时本合同自行终止。 

四、货物到站 

按需方向供方提供的《         铁路运输服务订单》的要求发送到站。 

五、交货地点 

供方火车装车场；需方现场验收。 

六、计量 

采用铁路槽车检尺计量。在计量误差≤千分之     范围内时，以供方出厂计量为准，

超出计量误差范围时，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 

七、产品质量 

产品执行供方企业标准             （合格品）。 

八、其他约定事项 

1.任何一方由于停工检修（一周以上时间的）等原因，而不能按时履行合同时，应提前

     日书面通知对方后，方可暂停提供货。 



2.需方在卸车前应检验经供方认可的铅封，如果有破损应及时通知供方，双方协商解决。 

3.需方对质量有异议，应于卸车前当场提出并及时通知供方；对接卸后提出的异议供方

不予认可。 

4.根据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，需方只能将所购燃料油用于电厂助燃用油、城市烧火

用油和船舶用油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需方承担。 

九、违约责任 

供方提供的货物的质量、数量不符合约定的，供方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   日内按

照需方的要求补足或更换符合约定的货物，逾期未处理的，须向需方支付货物总价      %

的违约金。 

需方应当按约定期限向供方支付货款，逾期未付款的，每逾期一日须向供方支付货物总

价      %的违约金，逾期超过     日的，供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。 

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追索因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。承担违约责任的同时，合同

的其他条款可以继续履行。 

十、争议解决 

在合同期内供需双方发生争议，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提交          人民

法院解决。 

十一、合同文本 

合同未尽事宜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为准。本合同壹式    份，供需双方各执 

   份，    主管部门留存    份备案。 

十二、合同有效期限 

货款到账日至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（经供、需双方签字、盖章后传真

有效）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合同签署页） 

  



供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需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：           （签章） 代表：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经办人：         （签章） 经办人：         （签章）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签约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签约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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